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自字第13號

自  訴  人  張家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自訴代理人  袁裕倫律師

被      告  劉立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蕭連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廖智偉律師

被      告  蔡馥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毅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立宣、蕭連傑、蔡馥傑、黃毅泯均無罪。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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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

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

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

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

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

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

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4

人既經本院認定均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

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自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緣被告劉立宣於民國110年2月5日，透過Instagram（帳號

「lion.ifbbpro」，下稱IG），提交內文為：「內線消息

一個號稱『自然王』的前同事爆料『自然王』7.8年前 在GO

Gym尻藥尻很兇 之後離開了 跑去做直銷 最後 跑去運動中

心當教練 然後醫師還爆料『自然王』割過女乳 嗯 我也不

知道是誰 沒什麼 只覺得有些人 停藥一段時間 就說自己純

天然 非常好笑 Half natty brah」之投稿（下稱本案第一

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

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油 不用盲目崇拜

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默認文章指涉之人為自訴人張

家榮（下稱自訴人）。而後，被告劉立宣同日又於其Facebo

ok（下稱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名

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張

貼，設定為公開貼文，並言及：「第一：有用過藥物，就已

經不是自然的了。即使是停藥許久也不是自然。當大家傻

子，稱自己自然偶像，欺騙所有健身小白，裝清高！有使用

過藥物，肌肉記憶存在，或者使用過肽，肌肉細胞已經增

生，停了也不會無故消失。所以你即使停藥了，體態上限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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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其他完全未使用者來得高。騙人自嗨這種事，真的抱

歉，我辦不到！第二：總是批評用藥者，是作弊行為，講了

一大堆頭頭是道，說別人沒讀書。在我眼裡，讀再多讀書，

你也只是在小圈子裡自嗨。有個非本科的學歷，就代表自己

懂健美？有本事到IFBB PRO，世界最大的健美組織，拿張職

業卡，幹掉我！不要總是再想創造神話，欺騙健身大眾 稱

自己自然王，噁心！但我知道你不敢接受挑戰，因為你們有

人曾經使用過了，但使用後的成效，沒有我們這些人好。所

以放棄了這條路，只能假裝天然自娛自樂，欺負其他真的自

然選手。」（下稱本案第二次貼文），被告劉立宣以「自然

王」、「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以及默認網友留言之方

式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

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

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劉立宣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

o」）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捏造之110

年2月7日（自訴狀誤載為8日）被告劉立宣、被告蕭連傑及

自訴人商量和解時之不實情節，即：「…從頭到尾張姓選手

就一直想蒐證一直想挖洞給別人跳，現場他的友人也是凶神

惡煞，也一直陸續有人接著來…」、「…然後一直打電話叫

人來，後面也陸續有車輛到現場，人越來越多，蕭家門成員

還看到疑似有人帶刀帶槍…」、「…又看他們其中有人有武

器，被各種施壓的情況下…」（下稱本案第三次貼文），被

告劉立宣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昨晚被約的是我們 談不

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 繼續製造假對話 意圖太…」

（下稱本案第四次貼文），可見被告劉立宣指摘自訴人有其

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

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

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

權受有損害。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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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

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蕭連傑以「自然王」、

「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

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

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

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蕭

連傑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影片在這 事實在這 被堵的

是我跟劉翔 怎麼變成我烙人了」(下稱本案第五次貼文)，

可見被告蕭連傑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

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

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

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

i」）張貼其捏造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可見被告蔡馥傑指摘

自訴人有其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

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

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

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捏造之本

案第三次貼文，被告黃毅泯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鴻門

宴」(下稱本案第六次貼文)，可見被告黃毅泯指摘自訴人有

其轉貼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

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

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

害。因認被告4人均係涉犯刑法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

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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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參照）。而上述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

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4月30日第4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次按刑法之誹謗罪，以誹謗除自己以

外之特定自然人或法人為必要，雖不須指名道姓，但必須以

一般方法可以將誹謗之對象與特定人格加以連繫，否則誹謗

之對象即未特定，即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又基於網路特

有之匿名性，任何人得保有隱私權，平等、自由地利用網路

資源，發表個人之言論及意見，發言者多互不知彼此之真實

身分，此時誹謗罪保護之對象，應須使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足

以特定限縮至某範圍之程度，此種足以分辨或限縮範圍之程

度，固不侷限於揭露真實姓名與身分，惟至少必須達到不特

定之多數人，一望即知行為人在真實世界中，欲誹謗之特定

人為何之程度。若網路世界之其他參與者既無法分辨、得知

或推敲該對象究竟為何人，該對象即與一般大眾無從區隔，

即無所謂遭名譽受損可言。又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

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

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

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

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

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

個人法益而設；至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對所為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

保障，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

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若依行為人所提證據

資料，足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者，即不能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

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

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

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

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此係

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

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509號著有解釋。換言之，立法者以事實陳述之「真實

性」以及「公共利益關連性」兩項基準進行誹謗罪之權衡。

而以現代社會生活複雜、資訊快速流通之現況，對於「能證

明為真實」之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

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

陳述與事實不符，即應將之排除於刑法第310條之處罰範圍

外。因此，行為人就其所發表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應憑

相當證據資料，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始不

成立誹謗罪。若無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僅憑一己之見逕予

杜撰、揣測、誇大，甚或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在公共場合

為不實之陳述，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即應以誹謗罪相

繩。此與美國憲法上所發展出的「實質惡意原則（或稱真正

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大致相當。

三、自訴人認被告4人均涉有前揭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無非係

以：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Dcard社群平台之文

章、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之留

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

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4人及辯護人為其等所為之辯解：

(一)訊據被告4人固均坦承有於自訴意旨所載之時間，於其等之I

G帳號內張貼上開貼文乙節不諱，惟均堅詞否認有何犯散布

文字誹謗罪之犯行，均辯稱其等主觀上並無誹謗之意思。被

告蕭連傑另辯稱：本案第一次貼文上面有很多特徵與自訴人

不符合，而且我有說「我不知道是誰」，我沒有指涉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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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案第三、五次貼文是我們被自訴人脅迫簽和解書，自

訴人一開始找我們和解，我跟被告劉立宣、黃毅泯上樓，自

訴人他們有5、6個人在樓上的工作室，我們不同意和解後下

樓，下樓後對方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是感受到被威脅才會簽

新臺幣（下同）120萬元的和解書，不然我們原本在樓上是

不同意的，怎麼下樓後就簽和解書了？我們簽完和解書後，

警方到場，那張紙才作廢。自訴人還跟我說：「以為走法律

程序，我們就找不到你們了嗎？」等語；被告黃毅泯另辯

稱：我沒有針對任何人，我確實有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因

為當時我在場，影片中我也是其中一位，但我只是述說當時

情況如何。本案第六次貼文中，我只是說鴻門宴，沒寫任何

人的名字，貼圖裡有10幾個人，我不是只有在講自訴人一個

人等語。

(二)被告劉立宣、蕭連傑之共同辯護人則為之辯稱：

　　110年2月5日之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劉立宣、蕭連傑所指

述之人並非是自訴人。其中所述特徵亦皆無與自訴人相同，

客觀上也無法使第三人推知是指涉自訴人，全係自訴人自行

對號入座，將被告2人所稱內容指為自己。另就同年2月8日

被告2人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內容，皆

為事實之陳述，此有被證一之電話錄音譯文、同年2月7日之

臺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的報案紀錄可證。由證

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可知確於同年2月7日晚上10

時許有發生如被告蔡馥傑所述之狀況，被告蔡馥傑的貼文也

僅是在刀槍部分用「疑似」一語，非用明確口氣去敘述其有

看到，其所述也與證人楊景至所述不謀而合，此亦無法得知

係指涉自訴人。從而，被告2人轉貼該貼文是單純事實敘

述，亦無任何誹謗故意等語。

五、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

o」）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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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

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而後，被告劉

立宣同日又於其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

（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

張貼及設定為公開貼文，並張貼本案第二次貼文。

  2.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轉貼被告蔡馥傑於同日

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四次貼

文。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

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

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

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

i」）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

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張貼之本

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

(五)被告4人、自訴人、陪同自訴人到場之江百虹、康家偉、劉

新浩、張書瑋、陪同被告蕭連傑、劉立宣到場之楊景至、張

睿軒、王翔、江孟滔等人，均有於110 年2 月7 日23時許在

本案第三次貼文所示之群聚事件中在場。

　　上揭(一)至(五)之事實，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

明確（見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3號卷【下稱本院自字卷】第2

50至255頁），復有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自訴人

與被告劉立宣間之對話錄音譯文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02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勘驗1

10年2月7日晚上現場錄影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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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憑（見本院110年度審自字第8號卷【下稱本院審自卷】第

19至35頁、第121至125頁、本院自字卷第126至132頁、第25

至26頁、第155至162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被告4人及

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自字卷第121至123頁），此部分之

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爭點：

　　被告4人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

(一)被告劉立宣張貼本案第一、二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

自訴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

告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內容，並張貼本案第四次貼文，是

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劉立宣主觀上

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二)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自訴

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蕭

連傑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

言為真實？被告蕭連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三)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

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蔡馥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

意？

(四)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及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是

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黃毅泯主觀上

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本院認定被告4人均無罪之理由，

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細譯本案第一、二次貼文中，均未具體提及自訴人之姓名、

任職公司之名稱、地址、職稱或其他可資辨別自訴人身分之

資料，故一般閱覽者是否得以憑此連結即認被告劉立宣所欲

指涉之對象為自訴人，抑或是一般其他健美從業人員，尚非

無疑。復觀諸上開IG頁面擷圖所示之前後貼文，被告劉立宣

或其他網友之回應均無指稱或提及自訴人，於網友留言稱：

「張某某」、「榮哥」等語，被告劉立宣僅稱「不要盲目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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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偶像、努力做自己的偶像」等語（見本院審自卷第20

頁），亦未覆以該網友其所指涉之人確為自訴人，則閱覽被

告劉立宣IG頁面之不特定多數人於觀看照片、上開貼文及留

言內容後，是否得一望即知其所指涉「自然王」、「說自己

純天然」等語即指用藥之人為自訴人，實屬有疑，從而，自

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並無因此受貶損之危險，是無論以散

布文字誹謗罪之餘地。至於自訴人雖舉於Dcard網站中，網

友曾提及被告劉立宣上開所指即為自訴人（見本院審自卷第

37至95頁），然此純屬網友個人推測之詞，依刑事訴訟法第

160條之規定，本不得作為證據，且其等於回文中亦無法確

定該貼文中所指「自然王」等語係指自訴人，自不得單憑自

訴人個人或有個別網友主觀臆測之詞，即得逕認被告劉立宣

所指涉者即為自訴人，徵諸首揭說明，自與誹謗之構成要件

有間，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另就被告劉立宣所轉貼之本案第三次及第四次貼文中，雖有

稱「張姓選手」，並稱「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

多」、「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被用武器施壓」、

「談不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

語。然參諸110年2月7日現場狀況可知，當天係自訴人要求

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和解，並開價120萬元，要其等簽立和

解書，且現場除自訴人外，2方之人數已逾10人以上，嗣於

員警到場後，仍有自訴人方之友人即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

之灰衣男子在場不斷叫囂等情，有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影

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憑（見本院自字卷第155至162

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自訴人到庭陳稱：黑色衣服是我

哥哥，灰色衣服戴帽子的應該是我哥哥的朋友。現場是兩車

的人約10個人左右，我方是4、5個人等語（見本院自字第16

2至163頁）明確，則縱使被告劉立宣所指之「張姓選手」為

自訴人，但其認為和解無法談成而遭自訴人逼簽和解書乃係

被施壓，且現場自訴人方之人數確實非少，又觀諸自訴人之

友人有上述於員警到場後仍持續叫囂之行為，因而將上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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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之事件評價為「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

多」、「被用武器施壓」、「談不攏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

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語，均難認與事實有重大出入。至

於被告劉立宣所稱「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一事，業據證

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7日警察到場的時

候，我在騎樓跟人行道，有看到一個不認識的一個胖子拿刀

套住的東西遞給一個瘦子，中間是銀色反亮，因為我以前是

職業軍人，所以那個形狀我認得，它明顯就是刀械，遞過去

的時候他是收到外套底下掩飾住，不讓其他人看到，瘦的人

就快跑離開，我剛好就有瞄到這個傳遞過程，但那個人是沒

有把刀亮出來。就我的認知那個人不需要在警察來的時候把

東西遞給別人跑走，所以我認為是危險物品等語（見本院自

字卷第251頁、第253頁），參以本院勘驗現場錄影畫面之結

果為：有一黑衣男子C手持黃色物品，C打開停放在人行道旁

銀色車輛後車廂後背對鏡頭離開等情（見本院自字卷第161

頁、第176至177頁），可知斯時確有一名男子將黃色物品放

置於車上後隨即離去乙節，核與證人楊景至上開所證之情節

相符，縱使被告劉立宣或證人楊景至均無法確認上開黃色物

品確為刀械，但以證人楊景至上開證述之情節，即該名男子

看見員警到場始急於攜帶物品離去，應可合理懷疑上開物品

屬刀械或槍械等兇器，故被告劉立宣所辯其所使用之詞為

「疑似」而非明確肯定之意，尚屬有據。又自訴人與其友人

是否有攜帶刀械、槍械到場或有無要求被告等人和解而不讓

其等離開等節，可能涉及違法之情事，核與社會秩序或治安

等公共利益有關。綜合上情，實難認被告劉立宣係故意捏造

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其

主觀上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自難遽以散布文字

誹謗罪相繩。

  3.至於其餘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

之留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

指涉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僅為自訴人個人所述，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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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行臆測或推測之詞，均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劉立宣有罪

之依據。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之行為，同上揭被告劉立

宣所述之理由，難認其所指涉者確為自訴人，亦與誹謗之

構成要件不合，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至於被告蕭連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五次貼文中，雖稱：「影

片在這事實在這被堵的是我跟劉翔怎麼變成我烙人了」等

語，然其所述「被堵」之意，依照社會一般之通常觀念，

可認其係意指自訴人於現場帶同多人到場並要其簽和解

書，核與上揭現場錄影影片之過程，並無重大不合之處，

自難認其有憑空杜撰或陳述虛偽之情，故被告蕭連傑張貼

上開貼文之行為，亦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

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逕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1.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

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率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2.至於被告黃毅泯所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之內容，僅於當日現

場之擷圖上加註「鴻門宴」一詞，不僅未指名道姓其所指涉

之對象即為自訴人。「鴻門宴」一詞乃歷史上項羽宴請劉

邦，係為準備誅殺劉邦以防其和自己搶天下之意思，後世將

之比喻為「不懷好意的筵席」，固可認為帶有貶抑之意味。

惟從上開現場錄影影片可知，該日乃自訴人邀請被告劉立宣

等人到場談和解，此亦為自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自字卷第

156頁），而被告黃毅泯陪同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後，發現

自訴人係要求被告劉立宣等人簽立120萬元之和解書，並找

諸多人手到場助陣，又有證人楊景至親見自訴人方疑似有攜

帶刀械，則其主觀上可認其身體、財產可能受到威脅，核與

「鴻門宴」之歷史典故亦為經他人邀請到場後進而可能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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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之舉乙情，有相似之處，堪認被告黃毅泯應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自不得以散布文字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七、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揭所辯，洵屬有據，自訴人所舉事

證，均不足以證明其等有何犯罪。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4人有自訴人所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

犯行，揆諸前揭說明及無罪推定原則，自均應諭知被告4人

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建忠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禾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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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自字第13號
自  訴  人  張家榮






自訴代理人  袁裕倫律師
被      告  劉立宣




            蕭連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廖智偉律師
被      告  蔡馥傑






            黃毅泯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立宣、蕭連傑、蔡馥傑、黃毅泯均無罪。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4人既經本院認定均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自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緣被告劉立宣於民國110年2月5日，透過Instagram（帳號「lion.ifbbpro」，下稱IG），提交內文為：「內線消息 一個號稱『自然王』的前同事爆料『自然王』7.8年前 在GO Gym尻藥尻很兇 之後離開了 跑去做直銷 最後 跑去運動中心當教練 然後醫師還爆料『自然王』割過女乳 嗯 我也不知道是誰 沒什麼 只覺得有些人 停藥一段時間 就說自己純天然 非常好笑 Half natty brah」之投稿（下稱本案第一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默認文章指涉之人為自訴人張家榮（下稱自訴人）。而後，被告劉立宣同日又於其Facebook（下稱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張貼，設定為公開貼文，並言及：「第一：有用過藥物，就已經不是自然的了。即使是停藥許久也不是自然。當大家傻子，稱自己自然偶像，欺騙所有健身小白，裝清高！有使用過藥物，肌肉記憶存在，或者使用過肽，肌肉細胞已經增生，停了也不會無故消失。所以你即使停藥了，體態上限仍然比其他完全未使用者來得高。騙人自嗨這種事，真的抱歉，我辦不到！第二：總是批評用藥者，是作弊行為，講了一大堆頭頭是道，說別人沒讀書。在我眼裡，讀再多讀書，你也只是在小圈子裡自嗨。有個非本科的學歷，就代表自己懂健美？有本事到IFBB PRO，世界最大的健美組織，拿張職業卡，幹掉我！不要總是再想創造神話，欺騙健身大眾 稱自己自然王，噁心！但我知道你不敢接受挑戰，因為你們有人曾經使用過了，但使用後的成效，沒有我們這些人好。所以放棄了這條路，只能假裝天然自娛自樂，欺負其他真的自然選手。」（下稱本案第二次貼文），被告劉立宣以「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以及默認網友留言之方式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劉立宣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o」）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捏造之110年2月7日（自訴狀誤載為8日）被告劉立宣、被告蕭連傑及自訴人商量和解時之不實情節，即：「…從頭到尾張姓選手就一直想蒐證一直想挖洞給別人跳，現場他的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也一直陸續有人接著來…」、「…然後一直打電話叫人來，後面也陸續有車輛到現場，人越來越多，蕭家門成員還看到疑似有人帶刀帶槍…」、「…又看他們其中有人有武器，被各種施壓的情況下…」（下稱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劉立宣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昨晚被約的是我們 談不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 繼續製造假對話 意圖太…」（下稱本案第四次貼文），可見被告劉立宣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蕭連傑以「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蕭連傑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影片在這 事實在這 被堵的 是我跟劉翔 怎麼變成我烙人了」(下稱本案第五次貼文)，可見被告蕭連傑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i」）張貼其捏造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可見被告蔡馥傑指摘自訴人有其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捏造之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黃毅泯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鴻門宴」(下稱本案第六次貼文)，可見被告黃毅泯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因認被告4人均係涉犯刑法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而上述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4月30日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次按刑法之誹謗罪，以誹謗除自己以外之特定自然人或法人為必要，雖不須指名道姓，但必須以一般方法可以將誹謗之對象與特定人格加以連繫，否則誹謗之對象即未特定，即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又基於網路特有之匿名性，任何人得保有隱私權，平等、自由地利用網路資源，發表個人之言論及意見，發言者多互不知彼此之真實身分，此時誹謗罪保護之對象，應須使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足以特定限縮至某範圍之程度，此種足以分辨或限縮範圍之程度，固不侷限於揭露真實姓名與身分，惟至少必須達到不特定之多數人，一望即知行為人在真實世界中，欲誹謗之特定人為何之程度。若網路世界之其他參與者既無法分辨、得知或推敲該對象究竟為何人，該對象即與一般大眾無從區隔，即無所謂遭名譽受損可言。又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至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對所為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若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足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此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著有解釋。換言之，立法者以事實陳述之「真實性」以及「公共利益關連性」兩項基準進行誹謗罪之權衡。而以現代社會生活複雜、資訊快速流通之現況，對於「能證明為真實」之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即應將之排除於刑法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因此，行為人就其所發表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應憑相當證據資料，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始不成立誹謗罪。若無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僅憑一己之見逕予杜撰、揣測、誇大，甚或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在公共場合為不實之陳述，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即應以誹謗罪相繩。此與美國憲法上所發展出的「實質惡意原則（或稱真正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大致相當。
三、自訴人認被告4人均涉有前揭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無非係以：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Dcard社群平台之文章、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之留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4人及辯護人為其等所為之辯解：
(一)訊據被告4人固均坦承有於自訴意旨所載之時間，於其等之IG帳號內張貼上開貼文乙節不諱，惟均堅詞否認有何犯散布文字誹謗罪之犯行，均辯稱其等主觀上並無誹謗之意思。被告蕭連傑另辯稱：本案第一次貼文上面有很多特徵與自訴人不符合，而且我有說「我不知道是誰」，我沒有指涉自訴人。本案第三、五次貼文是我們被自訴人脅迫簽和解書，自訴人一開始找我們和解，我跟被告劉立宣、黃毅泯上樓，自訴人他們有5、6個人在樓上的工作室，我們不同意和解後下樓，下樓後對方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是感受到被威脅才會簽新臺幣（下同）120萬元的和解書，不然我們原本在樓上是不同意的，怎麼下樓後就簽和解書了？我們簽完和解書後，警方到場，那張紙才作廢。自訴人還跟我說：「以為走法律程序，我們就找不到你們了嗎？」等語；被告黃毅泯另辯稱：我沒有針對任何人，我確實有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因為當時我在場，影片中我也是其中一位，但我只是述說當時情況如何。本案第六次貼文中，我只是說鴻門宴，沒寫任何人的名字，貼圖裡有10幾個人，我不是只有在講自訴人一個人等語。
(二)被告劉立宣、蕭連傑之共同辯護人則為之辯稱：
　　110年2月5日之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劉立宣、蕭連傑所指述之人並非是自訴人。其中所述特徵亦皆無與自訴人相同，客觀上也無法使第三人推知是指涉自訴人，全係自訴人自行對號入座，將被告2人所稱內容指為自己。另就同年2月8日被告2人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內容，皆為事實之陳述，此有被證一之電話錄音譯文、同年2月7日之臺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的報案紀錄可證。由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可知確於同年2月7日晚上10時許有發生如被告蔡馥傑所述之狀況，被告蔡馥傑的貼文也僅是在刀槍部分用「疑似」一語，非用明確口氣去敘述其有看到，其所述也與證人楊景至所述不謀而合，此亦無法得知係指涉自訴人。從而，被告2人轉貼該貼文是單純事實敘述，亦無任何誹謗故意等語。
五、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o」）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而後，被告劉立宣同日又於其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張貼及設定為公開貼文，並張貼本案第二次貼文。
  2.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轉貼被告蔡馥傑於同日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四次貼文。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i」）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
(五)被告4人、自訴人、陪同自訴人到場之江百虹、康家偉、劉新浩、張書瑋、陪同被告蕭連傑、劉立宣到場之楊景至、張睿軒、王翔、江孟滔等人，均有於110 年2 月7 日23時許在本案第三次貼文所示之群聚事件中在場。
　　上揭(一)至(五)之事實，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3號卷【下稱本院自字卷】第250至255頁），復有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自訴人與被告劉立宣間之對話錄音譯文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02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勘驗110年2月7日晚上現場錄影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可憑（見本院110年度審自字第8號卷【下稱本院審自卷】第19至35頁、第121至125頁、本院自字卷第126至132頁、第25至26頁、第155至162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被告4人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自字卷第121至123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爭點：
　　被告4人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
(一)被告劉立宣張貼本案第一、二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自訴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內容，並張貼本案第四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劉立宣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二)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自訴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蕭連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三)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蔡馥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四)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及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黃毅泯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本院認定被告4人均無罪之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細譯本案第一、二次貼文中，均未具體提及自訴人之姓名、任職公司之名稱、地址、職稱或其他可資辨別自訴人身分之資料，故一般閱覽者是否得以憑此連結即認被告劉立宣所欲指涉之對象為自訴人，抑或是一般其他健美從業人員，尚非無疑。復觀諸上開IG頁面擷圖所示之前後貼文，被告劉立宣或其他網友之回應均無指稱或提及自訴人，於網友留言稱：「張某某」、「榮哥」等語，被告劉立宣僅稱「不要盲目崇拜偶像、努力做自己的偶像」等語（見本院審自卷第20頁），亦未覆以該網友其所指涉之人確為自訴人，則閱覽被告劉立宣IG頁面之不特定多數人於觀看照片、上開貼文及留言內容後，是否得一望即知其所指涉「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等語即指用藥之人為自訴人，實屬有疑，從而，自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並無因此受貶損之危險，是無論以散布文字誹謗罪之餘地。至於自訴人雖舉於Dcard網站中，網友曾提及被告劉立宣上開所指即為自訴人（見本院審自卷第37至95頁），然此純屬網友個人推測之詞，依刑事訴訟法第160條之規定，本不得作為證據，且其等於回文中亦無法確定該貼文中所指「自然王」等語係指自訴人，自不得單憑自訴人個人或有個別網友主觀臆測之詞，即得逕認被告劉立宣所指涉者即為自訴人，徵諸首揭說明，自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另就被告劉立宣所轉貼之本案第三次及第四次貼文中，雖有稱「張姓選手」，並稱「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多」、「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被用武器施壓」、「談不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語。然參諸110年2月7日現場狀況可知，當天係自訴人要求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和解，並開價120萬元，要其等簽立和解書，且現場除自訴人外，2方之人數已逾10人以上，嗣於員警到場後，仍有自訴人方之友人即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灰衣男子在場不斷叫囂等情，有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憑（見本院自字卷第155至162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自訴人到庭陳稱：黑色衣服是我哥哥，灰色衣服戴帽子的應該是我哥哥的朋友。現場是兩車的人約10個人左右，我方是4、5個人等語（見本院自字第162至163頁）明確，則縱使被告劉立宣所指之「張姓選手」為自訴人，但其認為和解無法談成而遭自訴人逼簽和解書乃係被施壓，且現場自訴人方之人數確實非少，又觀諸自訴人之友人有上述於員警到場後仍持續叫囂之行為，因而將上開所見聞之事件評價為「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多」、「被用武器施壓」、「談不攏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語，均難認與事實有重大出入。至於被告劉立宣所稱「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一事，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7日警察到場的時候，我在騎樓跟人行道，有看到一個不認識的一個胖子拿刀套住的東西遞給一個瘦子，中間是銀色反亮，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軍人，所以那個形狀我認得，它明顯就是刀械，遞過去的時候他是收到外套底下掩飾住，不讓其他人看到，瘦的人就快跑離開，我剛好就有瞄到這個傳遞過程，但那個人是沒有把刀亮出來。就我的認知那個人不需要在警察來的時候把東西遞給別人跑走，所以我認為是危險物品等語（見本院自字卷第251頁、第253頁），參以本院勘驗現場錄影畫面之結果為：有一黑衣男子C手持黃色物品，C打開停放在人行道旁銀色車輛後車廂後背對鏡頭離開等情（見本院自字卷第161頁、第176至177頁），可知斯時確有一名男子將黃色物品放置於車上後隨即離去乙節，核與證人楊景至上開所證之情節相符，縱使被告劉立宣或證人楊景至均無法確認上開黃色物品確為刀械，但以證人楊景至上開證述之情節，即該名男子看見員警到場始急於攜帶物品離去，應可合理懷疑上開物品屬刀械或槍械等兇器，故被告劉立宣所辯其所使用之詞為「疑似」而非明確肯定之意，尚屬有據。又自訴人與其友人是否有攜帶刀械、槍械到場或有無要求被告等人和解而不讓其等離開等節，可能涉及違法之情事，核與社會秩序或治安等公共利益有關。綜合上情，實難認被告劉立宣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其主觀上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自難遽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3.至於其餘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之留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僅為自訴人個人所述，或他人自行臆測或推測之詞，均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劉立宣有罪之依據。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之行為，同上揭被告劉立宣所述之理由，難認其所指涉者確為自訴人，亦與誹謗之構成要件不合，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至於被告蕭連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五次貼文中，雖稱：「影片在這事實在這被堵的是我跟劉翔怎麼變成我烙人了」等語，然其所述「被堵」之意，依照社會一般之通常觀念，可認其係意指自訴人於現場帶同多人到場並要其簽和解書，核與上揭現場錄影影片之過程，並無重大不合之處，自難認其有憑空杜撰或陳述虛偽之情，故被告蕭連傑張貼上開貼文之行為，亦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逕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1.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率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2.至於被告黃毅泯所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之內容，僅於當日現場之擷圖上加註「鴻門宴」一詞，不僅未指名道姓其所指涉之對象即為自訴人。「鴻門宴」一詞乃歷史上項羽宴請劉邦，係為準備誅殺劉邦以防其和自己搶天下之意思，後世將之比喻為「不懷好意的筵席」，固可認為帶有貶抑之意味。惟從上開現場錄影影片可知，該日乃自訴人邀請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談和解，此亦為自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自字卷第156頁），而被告黃毅泯陪同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後，發現自訴人係要求被告劉立宣等人簽立120萬元之和解書，並找諸多人手到場助陣，又有證人楊景至親見自訴人方疑似有攜帶刀械，則其主觀上可認其身體、財產可能受到威脅，核與「鴻門宴」之歷史典故亦為經他人邀請到場後進而可能遭受不利之舉乙情，有相似之處，堪認被告黃毅泯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自不得以散布文字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七、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揭所辯，洵屬有據，自訴人所舉事證，均不足以證明其等有何犯罪。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4人有自訴人所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及無罪推定原則，自均應諭知被告4人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建忠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禾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自字第13號
自  訴  人  張家榮



自訴代理人  袁裕倫律師
被      告  劉立宣


            蕭連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廖智偉律師
被      告  蔡馥傑



            黃毅泯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立宣、蕭連傑、蔡馥傑、黃毅泯均無罪。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
    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
    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
    ，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
    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
    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
    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4人
    既經本院認定均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
    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自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緣被告劉立宣於民國110年2月5日，透過Instagram（帳號「
    lion.ifbbpro」，下稱IG），提交內文為：「內線消息 一
    個號稱『自然王』的前同事爆料『自然王』7.8年前 在GO Gym尻
    藥尻很兇 之後離開了 跑去做直銷 最後 跑去運動中心當教
    練 然後醫師還爆料『自然王』割過女乳 嗯 我也不知道是誰 
    沒什麼 只覺得有些人 停藥一段時間 就說自己純天然 非常
    好笑 Half natty brah」之投稿（下稱本案第一次貼文），
    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
    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
    自己的偶像」，默認文章指涉之人為自訴人張家榮（下稱自
    訴人）。而後，被告劉立宣同日又於其Facebook（下稱FB）
    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張貼，設定為公開
    貼文，並言及：「第一：有用過藥物，就已經不是自然的了
    。即使是停藥許久也不是自然。當大家傻子，稱自己自然偶
    像，欺騙所有健身小白，裝清高！有使用過藥物，肌肉記憶
    存在，或者使用過肽，肌肉細胞已經增生，停了也不會無故
    消失。所以你即使停藥了，體態上限仍然比其他完全未使用
    者來得高。騙人自嗨這種事，真的抱歉，我辦不到！第二：
    總是批評用藥者，是作弊行為，講了一大堆頭頭是道，說別
    人沒讀書。在我眼裡，讀再多讀書，你也只是在小圈子裡自
    嗨。有個非本科的學歷，就代表自己懂健美？有本事到IFBB
     PRO，世界最大的健美組織，拿張職業卡，幹掉我！不要總
    是再想創造神話，欺騙健身大眾 稱自己自然王，噁心！但
    我知道你不敢接受挑戰，因為你們有人曾經使用過了，但使
    用後的成效，沒有我們這些人好。所以放棄了這條路，只能
    假裝天然自娛自樂，欺負其他真的自然選手。」（下稱本案
    第二次貼文），被告劉立宣以「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
    」等關鍵字，以及默認網友留言之方式指涉自訴人有用藥、
    做直銷、割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
    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
    害。　
　2.被告劉立宣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
    o」）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捏造之110
    年2月7日（自訴狀誤載為8日）被告劉立宣、被告蕭連傑及
    自訴人商量和解時之不實情節，即：「…從頭到尾張姓選手
    就一直想蒐證一直想挖洞給別人跳，現場他的友人也是凶神
    惡煞，也一直陸續有人接著來…」、「…然後一直打電話叫人
    來，後面也陸續有車輛到現場，人越來越多，蕭家門成員還
    看到疑似有人帶刀帶槍…」、「…又看他們其中有人有武器，
    被各種施壓的情況下…」（下稱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劉
    立宣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昨晚被約的是我們 談不攏不
    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 繼續製造假對話 意圖太…」（下稱
    本案第四次貼文），可見被告劉立宣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
    告蔡馥傑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
    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
    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
    害。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
    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蕭連傑以「自然王」、「
    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女
    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
    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
    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蕭
    連傑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影片在這 事實在這 被堵的 
    是我跟劉翔 怎麼變成我烙人了」(下稱本案第五次貼文)，
    可見被告蕭連傑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
    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
    ，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
    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i」
    ）張貼其捏造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可見被告蔡馥傑指摘自訴
    人有其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
    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
    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
    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捏造之本
    案第三次貼文，被告黃毅泯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鴻門宴
    」(下稱本案第六次貼文)，可見被告黃毅泯指摘自訴人有其
    轉貼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
    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
    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因認被告4人均係涉犯刑法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參照）。而上述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
    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4月30日第4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次按刑法之誹謗罪，以誹謗除自己以
    外之特定自然人或法人為必要，雖不須指名道姓，但必須以
    一般方法可以將誹謗之對象與特定人格加以連繫，否則誹謗
    之對象即未特定，即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又基於網路特
    有之匿名性，任何人得保有隱私權，平等、自由地利用網路
    資源，發表個人之言論及意見，發言者多互不知彼此之真實
    身分，此時誹謗罪保護之對象，應須使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足
    以特定限縮至某範圍之程度，此種足以分辨或限縮範圍之程
    度，固不侷限於揭露真實姓名與身分，惟至少必須達到不特
    定之多數人，一望即知行為人在真實世界中，欲誹謗之特定
    人為何之程度。若網路世界之其他參與者既無法分辨、得知
    或推敲該對象究竟為何人，該對象即與一般大眾無從區隔，
    即無所謂遭名譽受損可言。又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
    ，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
    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
    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
    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
    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
    人法益而設；至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誹謗之事，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不罰」，係對所為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
    障，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
    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若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
    料，足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者，即不能以
    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
    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
    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
    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
    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此係法
    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
    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9號著有解釋。換言之，立法者以事實陳述之「真實性」
    以及「公共利益關連性」兩項基準進行誹謗罪之權衡。而以
    現代社會生活複雜、資訊快速流通之現況，對於「能證明為
    真實」之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
    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
    與事實不符，即應將之排除於刑法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
    因此，行為人就其所發表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應憑相當
    證據資料，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始不成立
    誹謗罪。若無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僅憑一己之見逕予杜撰
    、揣測、誇大，甚或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在公共場合為不
    實之陳述，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即應以誹謗罪相繩。
    此與美國憲法上所發展出的「實質惡意原則（或稱真正惡意
    原則，actual malice）」，大致相當。
三、自訴人認被告4人均涉有前揭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無非係以
    ：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Dcard社群平台之文章、
    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之留言、
    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即為
    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4人及辯護人為其等所為之辯解：
(一)訊據被告4人固均坦承有於自訴意旨所載之時間，於其等之I
    G帳號內張貼上開貼文乙節不諱，惟均堅詞否認有何犯散布
    文字誹謗罪之犯行，均辯稱其等主觀上並無誹謗之意思。被
    告蕭連傑另辯稱：本案第一次貼文上面有很多特徵與自訴人
    不符合，而且我有說「我不知道是誰」，我沒有指涉自訴人
    。本案第三、五次貼文是我們被自訴人脅迫簽和解書，自訴
    人一開始找我們和解，我跟被告劉立宣、黃毅泯上樓，自訴
    人他們有5、6個人在樓上的工作室，我們不同意和解後下樓
    ，下樓後對方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是感受到被威脅才會簽新
    臺幣（下同）120萬元的和解書，不然我們原本在樓上是不
    同意的，怎麼下樓後就簽和解書了？我們簽完和解書後，警
    方到場，那張紙才作廢。自訴人還跟我說：「以為走法律程
    序，我們就找不到你們了嗎？」等語；被告黃毅泯另辯稱：
    我沒有針對任何人，我確實有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因為當
    時我在場，影片中我也是其中一位，但我只是述說當時情況
    如何。本案第六次貼文中，我只是說鴻門宴，沒寫任何人的
    名字，貼圖裡有10幾個人，我不是只有在講自訴人一個人等
    語。
(二)被告劉立宣、蕭連傑之共同辯護人則為之辯稱：
　　110年2月5日之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劉立宣、蕭連傑所指
    述之人並非是自訴人。其中所述特徵亦皆無與自訴人相同，
    客觀上也無法使第三人推知是指涉自訴人，全係自訴人自行
    對號入座，將被告2人所稱內容指為自己。另就同年2月8日
    被告2人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內容，皆
    為事實之陳述，此有被證一之電話錄音譯文、同年2月7日之
    臺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的報案紀錄可證。由證
    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可知確於同年2月7日晚上10
    時許有發生如被告蔡馥傑所述之狀況，被告蔡馥傑的貼文也
    僅是在刀槍部分用「疑似」一語，非用明確口氣去敘述其有
    看到，其所述也與證人楊景至所述不謀而合，此亦無法得知
    係指涉自訴人。從而，被告2人轉貼該貼文是單純事實敘述
    ，亦無任何誹謗故意等語。
五、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o
    」）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
    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
    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而後，被告劉
    立宣同日又於其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
    （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
    張貼及設定為公開貼文，並張貼本案第二次貼文。
  2.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轉貼被告蔡馥傑於同日
    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四次貼
    文。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
    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
    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
    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i」
    ）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
    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張貼之本
    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
(五)被告4人、自訴人、陪同自訴人到場之江百虹、康家偉、劉
    新浩、張書瑋、陪同被告蕭連傑、劉立宣到場之楊景至、張
    睿軒、王翔、江孟滔等人，均有於110 年2 月7 日23時許在
    本案第三次貼文所示之群聚事件中在場。
　　上揭(一)至(五)之事實，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
    明確（見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3號卷【下稱本院自字卷】第2
    50至255頁），復有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自訴人
    與被告劉立宣間之對話錄音譯文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02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勘驗1
    10年2月7日晚上現場錄影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
    可憑（見本院110年度審自字第8號卷【下稱本院審自卷】第
    19至35頁、第121至125頁、本院自字卷第126至132頁、第25
    至26頁、第155至162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被告4人及
    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自字卷第121至123頁），此部分之
    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爭點：
　　被告4人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
(一)被告劉立宣張貼本案第一、二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
    自訴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
    告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內容，並張貼本案第四次貼文，是
    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劉立宣主觀上
    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二)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自訴
    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蕭
    連傑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
    言為真實？被告蕭連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三)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
    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蔡馥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
(四)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及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是
    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黃毅泯主觀上
    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本院認定被告4人均無罪之理由，
    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細譯本案第一、二次貼文中，均未具體提及自訴人之姓名、
    任職公司之名稱、地址、職稱或其他可資辨別自訴人身分之
    資料，故一般閱覽者是否得以憑此連結即認被告劉立宣所欲
    指涉之對象為自訴人，抑或是一般其他健美從業人員，尚非
    無疑。復觀諸上開IG頁面擷圖所示之前後貼文，被告劉立宣
    或其他網友之回應均無指稱或提及自訴人，於網友留言稱：
    「張某某」、「榮哥」等語，被告劉立宣僅稱「不要盲目崇
    拜偶像、努力做自己的偶像」等語（見本院審自卷第20頁）
    ，亦未覆以該網友其所指涉之人確為自訴人，則閱覽被告劉
    立宣IG頁面之不特定多數人於觀看照片、上開貼文及留言內
    容後，是否得一望即知其所指涉「自然王」、「說自己純天
    然」等語即指用藥之人為自訴人，實屬有疑，從而，自訴人
    之人格或社會評價並無因此受貶損之危險，是無論以散布文
    字誹謗罪之餘地。至於自訴人雖舉於Dcard網站中，網友曾
    提及被告劉立宣上開所指即為自訴人（見本院審自卷第37至
    95頁），然此純屬網友個人推測之詞，依刑事訴訟法第160
    條之規定，本不得作為證據，且其等於回文中亦無法確定該
    貼文中所指「自然王」等語係指自訴人，自不得單憑自訴人
    個人或有個別網友主觀臆測之詞，即得逕認被告劉立宣所指
    涉者即為自訴人，徵諸首揭說明，自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
    ，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另就被告劉立宣所轉貼之本案第三次及第四次貼文中，雖有
    稱「張姓選手」，並稱「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
    多」、「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被用武器施壓」、「
    談不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語。
    然參諸110年2月7日現場狀況可知，當天係自訴人要求被告
    劉立宣等人到場和解，並開價120萬元，要其等簽立和解書
    ，且現場除自訴人外，2方之人數已逾10人以上，嗣於員警
    到場後，仍有自訴人方之友人即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灰
    衣男子在場不斷叫囂等情，有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影像之
    勘驗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憑（見本院自字卷第155至162頁、第
    165至179頁），且為自訴人到庭陳稱：黑色衣服是我哥哥，
    灰色衣服戴帽子的應該是我哥哥的朋友。現場是兩車的人約
    10個人左右，我方是4、5個人等語（見本院自字第162至163
    頁）明確，則縱使被告劉立宣所指之「張姓選手」為自訴人
    ，但其認為和解無法談成而遭自訴人逼簽和解書乃係被施壓
    ，且現場自訴人方之人數確實非少，又觀諸自訴人之友人有
    上述於員警到場後仍持續叫囂之行為，因而將上開所見聞之
    事件評價為「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多」、「被
    用武器施壓」、「談不攏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
    假對話」等語，均難認與事實有重大出入。至於被告劉立宣
    所稱「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一事，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
    院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7日警察到場的時候，我在騎樓跟
    人行道，有看到一個不認識的一個胖子拿刀套住的東西遞給
    一個瘦子，中間是銀色反亮，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軍人，所以
    那個形狀我認得，它明顯就是刀械，遞過去的時候他是收到
    外套底下掩飾住，不讓其他人看到，瘦的人就快跑離開，我
    剛好就有瞄到這個傳遞過程，但那個人是沒有把刀亮出來。
    就我的認知那個人不需要在警察來的時候把東西遞給別人跑
    走，所以我認為是危險物品等語（見本院自字卷第251頁、
    第253頁），參以本院勘驗現場錄影畫面之結果為：有一黑
    衣男子C手持黃色物品，C打開停放在人行道旁銀色車輛後車
    廂後背對鏡頭離開等情（見本院自字卷第161頁、第176至17
    7頁），可知斯時確有一名男子將黃色物品放置於車上後隨
    即離去乙節，核與證人楊景至上開所證之情節相符，縱使被
    告劉立宣或證人楊景至均無法確認上開黃色物品確為刀械，
    但以證人楊景至上開證述之情節，即該名男子看見員警到場
    始急於攜帶物品離去，應可合理懷疑上開物品屬刀械或槍械
    等兇器，故被告劉立宣所辯其所使用之詞為「疑似」而非明
    確肯定之意，尚屬有據。又自訴人與其友人是否有攜帶刀械
    、槍械到場或有無要求被告等人和解而不讓其等離開等節，
    可能涉及違法之情事，核與社會秩序或治安等公共利益有關
    。綜合上情，實難認被告劉立宣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
    大過失、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其主觀上應有相當
    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自難遽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3.至於其餘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
    之留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
    指涉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僅為自訴人個人所述，或他
    人自行臆測或推測之詞，均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劉立宣有罪
    之依據。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之行為，同上揭被告劉立
     宣所述之理由，難認其所指涉者確為自訴人，亦與誹謗之
     構成要件不合，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至於被告蕭連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五次貼文中，雖稱：「影
     片在這事實在這被堵的是我跟劉翔怎麼變成我烙人了」等
     語，然其所述「被堵」之意，依照社會一般之通常觀念，
     可認其係意指自訴人於現場帶同多人到場並要其簽和解書
     ，核與上揭現場錄影影片之過程，並無重大不合之處，自
     難認其有憑空杜撰或陳述虛偽之情，故被告蕭連傑張貼上
     開貼文之行為，亦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
    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逕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1.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
    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率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2.至於被告黃毅泯所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之內容，僅於當日現
    場之擷圖上加註「鴻門宴」一詞，不僅未指名道姓其所指涉
    之對象即為自訴人。「鴻門宴」一詞乃歷史上項羽宴請劉邦
    ，係為準備誅殺劉邦以防其和自己搶天下之意思，後世將之
    比喻為「不懷好意的筵席」，固可認為帶有貶抑之意味。惟
    從上開現場錄影影片可知，該日乃自訴人邀請被告劉立宣等
    人到場談和解，此亦為自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自字卷第15
    6頁），而被告黃毅泯陪同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後，發現自
    訴人係要求被告劉立宣等人簽立120萬元之和解書，並找諸
    多人手到場助陣，又有證人楊景至親見自訴人方疑似有攜帶
    刀械，則其主觀上可認其身體、財產可能受到威脅，核與「
    鴻門宴」之歷史典故亦為經他人邀請到場後進而可能遭受不
    利之舉乙情，有相似之處，堪認被告黃毅泯應有相當理由確
    信其所言為真實，自不得以散布文字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七、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揭所辯，洵屬有據，自訴人所舉事證
    ，均不足以證明其等有何犯罪。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
    證據，足資證明被告4人有自訴人所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犯
    行，揆諸前揭說明及無罪推定原則，自均應諭知被告4人無
    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建忠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禾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自字第13號
自  訴  人  張家榮



自訴代理人  袁裕倫律師
被      告  劉立宣


            蕭連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廖智偉律師
被      告  蔡馥傑



            黃毅泯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立宣、蕭連傑、蔡馥傑、黃毅泯均無罪。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4人既經本院認定均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自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緣被告劉立宣於民國110年2月5日，透過Instagram（帳號「lion.ifbbpro」，下稱IG），提交內文為：「內線消息 一個號稱『自然王』的前同事爆料『自然王』7.8年前 在GO Gym尻藥尻很兇 之後離開了 跑去做直銷 最後 跑去運動中心當教練 然後醫師還爆料『自然王』割過女乳 嗯 我也不知道是誰 沒什麼 只覺得有些人 停藥一段時間 就說自己純天然 非常好笑 Half natty brah」之投稿（下稱本案第一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默認文章指涉之人為自訴人張家榮（下稱自訴人）。而後，被告劉立宣同日又於其Facebook（下稱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張貼，設定為公開貼文，並言及：「第一：有用過藥物，就已經不是自然的了。即使是停藥許久也不是自然。當大家傻子，稱自己自然偶像，欺騙所有健身小白，裝清高！有使用過藥物，肌肉記憶存在，或者使用過肽，肌肉細胞已經增生，停了也不會無故消失。所以你即使停藥了，體態上限仍然比其他完全未使用者來得高。騙人自嗨這種事，真的抱歉，我辦不到！第二：總是批評用藥者，是作弊行為，講了一大堆頭頭是道，說別人沒讀書。在我眼裡，讀再多讀書，你也只是在小圈子裡自嗨。有個非本科的學歷，就代表自己懂健美？有本事到IFBB PRO，世界最大的健美組織，拿張職業卡，幹掉我！不要總是再想創造神話，欺騙健身大眾 稱自己自然王，噁心！但我知道你不敢接受挑戰，因為你們有人曾經使用過了，但使用後的成效，沒有我們這些人好。所以放棄了這條路，只能假裝天然自娛自樂，欺負其他真的自然選手。」（下稱本案第二次貼文），被告劉立宣以「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以及默認網友留言之方式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劉立宣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o」）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捏造之110年2月7日（自訴狀誤載為8日）被告劉立宣、被告蕭連傑及自訴人商量和解時之不實情節，即：「…從頭到尾張姓選手就一直想蒐證一直想挖洞給別人跳，現場他的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也一直陸續有人接著來…」、「…然後一直打電話叫人來，後面也陸續有車輛到現場，人越來越多，蕭家門成員還看到疑似有人帶刀帶槍…」、「…又看他們其中有人有武器，被各種施壓的情況下…」（下稱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劉立宣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昨晚被約的是我們 談不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 繼續製造假對話 意圖太…」（下稱本案第四次貼文），可見被告劉立宣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蕭連傑以「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等關鍵字指涉自訴人有用藥、做直銷、割女乳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蕭連傑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影片在這 事實在這 被堵的 是我跟劉翔 怎麼變成我烙人了」(下稱本案第五次貼文)，可見被告蕭連傑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被告蔡馥傑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i」）張貼其捏造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可見被告蔡馥傑指摘自訴人有其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捏造之本案第三次貼文，被告黃毅泯更於轉貼貼文時強調：「鴻門宴」(下稱本案第六次貼文)，可見被告黃毅泯指摘自訴人有其轉貼IG帳號「fu_jie_tsai」貼文所稱之烙人、攜帶刀槍、用武器施壓之事，並意圖將該誹謗內容散布於眾，已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致自訴人之名譽權受有損害。因認被告4人均係涉犯刑法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而上述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4月30日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次按刑法之誹謗罪，以誹謗除自己以外之特定自然人或法人為必要，雖不須指名道姓，但必須以一般方法可以將誹謗之對象與特定人格加以連繫，否則誹謗之對象即未特定，即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又基於網路特有之匿名性，任何人得保有隱私權，平等、自由地利用網路資源，發表個人之言論及意見，發言者多互不知彼此之真實身分，此時誹謗罪保護之對象，應須使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足以特定限縮至某範圍之程度，此種足以分辨或限縮範圍之程度，固不侷限於揭露真實姓名與身分，惟至少必須達到不特定之多數人，一望即知行為人在真實世界中，欲誹謗之特定人為何之程度。若網路世界之其他參與者既無法分辨、得知或推敲該對象究竟為何人，該對象即與一般大眾無從區隔，即無所謂遭名譽受損可言。又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至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對所為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若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足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又刑法第311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此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著有解釋。換言之，立法者以事實陳述之「真實性」以及「公共利益關連性」兩項基準進行誹謗罪之權衡。而以現代社會生活複雜、資訊快速流通之現況，對於「能證明為真實」之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即應將之排除於刑法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因此，行為人就其所發表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言論，應憑相當證據資料，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始不成立誹謗罪。若無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僅憑一己之見逕予杜撰、揣測、誇大，甚或以情緒化之謾罵字眼，在公共場合為不實之陳述，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即應以誹謗罪相繩。此與美國憲法上所發展出的「實質惡意原則（或稱真正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大致相當。
三、自訴人認被告4人均涉有前揭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無非係以：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Dcard社群平台之文章、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之留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4人及辯護人為其等所為之辯解：
(一)訊據被告4人固均坦承有於自訴意旨所載之時間，於其等之IG帳號內張貼上開貼文乙節不諱，惟均堅詞否認有何犯散布文字誹謗罪之犯行，均辯稱其等主觀上並無誹謗之意思。被告蕭連傑另辯稱：本案第一次貼文上面有很多特徵與自訴人不符合，而且我有說「我不知道是誰」，我沒有指涉自訴人。本案第三、五次貼文是我們被自訴人脅迫簽和解書，自訴人一開始找我們和解，我跟被告劉立宣、黃毅泯上樓，自訴人他們有5、6個人在樓上的工作室，我們不同意和解後下樓，下樓後對方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是感受到被威脅才會簽新臺幣（下同）120萬元的和解書，不然我們原本在樓上是不同意的，怎麼下樓後就簽和解書了？我們簽完和解書後，警方到場，那張紙才作廢。自訴人還跟我說：「以為走法律程序，我們就找不到你們了嗎？」等語；被告黃毅泯另辯稱：我沒有針對任何人，我確實有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因為當時我在場，影片中我也是其中一位，但我只是述說當時情況如何。本案第六次貼文中，我只是說鴻門宴，沒寫任何人的名字，貼圖裡有10幾個人，我不是只有在講自訴人一個人等語。
(二)被告劉立宣、蕭連傑之共同辯護人則為之辯稱：
　　110年2月5日之本案第一次貼文，被告劉立宣、蕭連傑所指述之人並非是自訴人。其中所述特徵亦皆無與自訴人相同，客觀上也無法使第三人推知是指涉自訴人，全係自訴人自行對號入座，將被告2人所稱內容指為自己。另就同年2月8日被告2人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內容，皆為事實之陳述，此有被證一之電話錄音譯文、同年2月7日之臺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的報案紀錄可證。由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可知確於同年2月7日晚上10時許有發生如被告蔡馥傑所述之狀況，被告蔡馥傑的貼文也僅是在刀槍部分用「疑似」一語，非用明確口氣去敘述其有看到，其所述也與證人楊景至所述不謀而合，此亦無法得知係指涉自訴人。從而，被告2人轉貼該貼文是單純事實敘述，亦無任何誹謗故意等語。
五、本案不爭執之事實：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lion.ifbbpro」）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並於網友留言「翔哥 張某某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我的榮哥」底下回應：「加油 不用盲目崇拜偶像 努力做自己的偶像」。而後，被告劉立宣同日又於其FB個人頁面（名稱「劉翔」）與FB粉絲專頁（名稱「IFBB PRO Lion 劉翔」）將上述投稿內容截圖完整張貼及設定為公開貼文，並張貼本案第二次貼文。
  2.被告劉立宣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轉貼被告蔡馥傑於同日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四次貼文。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於110年2月5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提交本案第一次貼文。
　2.被告蕭連傑復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chieh.hsiaolien」）轉貼被告蔡馥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fu_jie_tsai」）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被告黃毅泯於110年2月8日，透過IG（帳號「homie_homzilla」）轉貼被告蔡馥傑（帳號「fu_jie_tsai」）所張貼之本案第三次貼文，並於轉貼貼文時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
(五)被告4人、自訴人、陪同自訴人到場之江百虹、康家偉、劉新浩、張書瑋、陪同被告蕭連傑、劉立宣到場之楊景至、張睿軒、王翔、江孟滔等人，均有於110 年2 月7 日23時許在本案第三次貼文所示之群聚事件中在場。
　　上揭(一)至(五)之事實，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110年度自字第13號卷【下稱本院自字卷】第250至255頁），復有本案第一至第六次貼文之擷圖、自訴人與被告劉立宣間之對話錄音譯文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402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勘驗110年2月7日晚上現場錄影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等證據在卷可憑（見本院110年度審自字第8號卷【下稱本院審自卷】第19至35頁、第121至125頁、本院自字卷第126至132頁、第25至26頁、第155至162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被告4人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自字卷第121至123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爭點：
　　被告4人係以上揭情詞置辯，故本案爭點則為：
(一)被告劉立宣張貼本案第一、二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自訴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內容，並張貼本案第四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劉立宣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二)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之對象是否為自訴人或可得特定為自訴人，進而得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五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蕭連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三)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蔡馥傑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
(四)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及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是否可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被告黃毅泯主觀上有無誹謗自訴人之犯意？本院認定被告4人均無罪之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劉立宣部分：
  1.細譯本案第一、二次貼文中，均未具體提及自訴人之姓名、任職公司之名稱、地址、職稱或其他可資辨別自訴人身分之資料，故一般閱覽者是否得以憑此連結即認被告劉立宣所欲指涉之對象為自訴人，抑或是一般其他健美從業人員，尚非無疑。復觀諸上開IG頁面擷圖所示之前後貼文，被告劉立宣或其他網友之回應均無指稱或提及自訴人，於網友留言稱：「張某某」、「榮哥」等語，被告劉立宣僅稱「不要盲目崇拜偶像、努力做自己的偶像」等語（見本院審自卷第20頁），亦未覆以該網友其所指涉之人確為自訴人，則閱覽被告劉立宣IG頁面之不特定多數人於觀看照片、上開貼文及留言內容後，是否得一望即知其所指涉「自然王」、「說自己純天然」等語即指用藥之人為自訴人，實屬有疑，從而，自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並無因此受貶損之危險，是無論以散布文字誹謗罪之餘地。至於自訴人雖舉於Dcard網站中，網友曾提及被告劉立宣上開所指即為自訴人（見本院審自卷第37至95頁），然此純屬網友個人推測之詞，依刑事訴訟法第160條之規定，本不得作為證據，且其等於回文中亦無法確定該貼文中所指「自然王」等語係指自訴人，自不得單憑自訴人個人或有個別網友主觀臆測之詞，即得逕認被告劉立宣所指涉者即為自訴人，徵諸首揭說明，自與誹謗之構成要件有間，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另就被告劉立宣所轉貼之本案第三次及第四次貼文中，雖有稱「張姓選手」，並稱「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多」、「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被用武器施壓」、「談不攏不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語。然參諸110年2月7日現場狀況可知，當天係自訴人要求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和解，並開價120萬元，要其等簽立和解書，且現場除自訴人外，2方之人數已逾10人以上，嗣於員警到場後，仍有自訴人方之友人即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灰衣男子在場不斷叫囂等情，有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在卷可憑（見本院自字卷第155至162頁、第165至179頁），且為自訴人到庭陳稱：黑色衣服是我哥哥，灰色衣服戴帽子的應該是我哥哥的朋友。現場是兩車的人約10個人左右，我方是4、5個人等語（見本院自字第162至163頁）明確，則縱使被告劉立宣所指之「張姓選手」為自訴人，但其認為和解無法談成而遭自訴人逼簽和解書乃係被施壓，且現場自訴人方之人數確實非少，又觀諸自訴人之友人有上述於員警到場後仍持續叫囂之行為，因而將上開所見聞之事件評價為「友人也是凶神惡煞」、「人越來越多」、「被用武器施壓」、「談不攏妥協不讓人走的是他們、繼續製造假對話」等語，均難認與事實有重大出入。至於被告劉立宣所稱「疑似看到有人帶刀帶槍」一事，業據證人楊景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7日警察到場的時候，我在騎樓跟人行道，有看到一個不認識的一個胖子拿刀套住的東西遞給一個瘦子，中間是銀色反亮，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軍人，所以那個形狀我認得，它明顯就是刀械，遞過去的時候他是收到外套底下掩飾住，不讓其他人看到，瘦的人就快跑離開，我剛好就有瞄到這個傳遞過程，但那個人是沒有把刀亮出來。就我的認知那個人不需要在警察來的時候把東西遞給別人跑走，所以我認為是危險物品等語（見本院自字卷第251頁、第253頁），參以本院勘驗現場錄影畫面之結果為：有一黑衣男子C手持黃色物品，C打開停放在人行道旁銀色車輛後車廂後背對鏡頭離開等情（見本院自字卷第161頁、第176至177頁），可知斯時確有一名男子將黃色物品放置於車上後隨即離去乙節，核與證人楊景至上開所證之情節相符，縱使被告劉立宣或證人楊景至均無法確認上開黃色物品確為刀械，但以證人楊景至上開證述之情節，即該名男子看見員警到場始急於攜帶物品離去，應可合理懷疑上開物品屬刀械或槍械等兇器，故被告劉立宣所辯其所使用之詞為「疑似」而非明確肯定之意，尚屬有據。又自訴人與其友人是否有攜帶刀械、槍械到場或有無要求被告等人和解而不讓其等離開等節，可能涉及違法之情事，核與社會秩序或治安等公共利益有關。綜合上情，實難認被告劉立宣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其主觀上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自難遽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3.至於其餘自訴人FB粉絲專頁擷圖、網友於自訴人FB個人頁面之留言、案外人稱被告劉立宣已直接承認本案第一次貼文所指涉即為自訴人之擷圖等證據，僅為自訴人個人所述，或他人自行臆測或推測之詞，均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劉立宣有罪之依據。
 (二)被告蕭連傑部分：
　 1.被告蕭連傑張貼本案第一次貼文之行為，同上揭被告劉立宣所述之理由，難認其所指涉者確為自訴人，亦與誹謗之構成要件不合，即不成立散布文字誹謗罪。
　 2.至於被告蕭連傑所張貼之本案第五次貼文中，雖稱：「影片在這事實在這被堵的是我跟劉翔怎麼變成我烙人了」等語，然其所述「被堵」之意，依照社會一般之通常觀念，可認其係意指自訴人於現場帶同多人到場並要其簽和解書，核與上揭現場錄影影片之過程，並無重大不合之處，自難認其有憑空杜撰或陳述虛偽之情，故被告蕭連傑張貼上開貼文之行為，亦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三)被告蔡馥傑部分：
　　被告蔡馥傑張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逕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四)被告黃毅泯部分：
　1.被告黃毅泯轉貼本案第三次貼文之行為，理由同上揭被告劉立宣等人所述，亦不得率以散布文字誹謗罪相繩。
　2.至於被告黃毅泯所張貼本案第六次貼文之內容，僅於當日現場之擷圖上加註「鴻門宴」一詞，不僅未指名道姓其所指涉之對象即為自訴人。「鴻門宴」一詞乃歷史上項羽宴請劉邦，係為準備誅殺劉邦以防其和自己搶天下之意思，後世將之比喻為「不懷好意的筵席」，固可認為帶有貶抑之意味。惟從上開現場錄影影片可知，該日乃自訴人邀請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談和解，此亦為自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自字卷第156頁），而被告黃毅泯陪同被告劉立宣等人到場後，發現自訴人係要求被告劉立宣等人簽立120萬元之和解書，並找諸多人手到場助陣，又有證人楊景至親見自訴人方疑似有攜帶刀械，則其主觀上可認其身體、財產可能受到威脅，核與「鴻門宴」之歷史典故亦為經他人邀請到場後進而可能遭受不利之舉乙情，有相似之處，堪認被告黃毅泯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自不得以散布文字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七、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揭所辯，洵屬有據，自訴人所舉事證，均不足以證明其等有何犯罪。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4人有自訴人所指散布文字誹謗罪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及無罪推定原則，自均應諭知被告4人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建忠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詹禾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 　　日


